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大势，

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国家

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结合起来，创造

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

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维护和塑造中国国家安全的新时代伟大斗争

实践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

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

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创造性地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20年 12月 11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个坚持”的重要要求，标

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十个坚持”是指：（1）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2）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3）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4）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5）坚持

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6）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7）坚持

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8）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9）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10）坚持加强国家安全

干部队伍建设。

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专章部署，提出：“坚持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

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

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

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

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

展格局。”这准确反映了国家安全各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内在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本要求更加清晰、

更加科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

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

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

领域，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

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一个总体”“十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

统一，凝结着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宝贵经验，反映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

升华，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